
長榮大學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生就學貸款宣導

(請以教育部及臺灣銀行最新公告為主)
11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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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每學年上下學期都要申請!開學第一週截止收件!
欲辦理就學貸款同學請務必完成審閱臺銀最新宣導資料：

2025臺灣銀行就貸宣導

※家庭年所得120萬以上，無兄弟姊妹及子女：不可申貸※

上學期：每年8月01日至開學前一週
下學期：每年1月15日至開學前一週

https://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404/File/202506061524519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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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承辦人 生活輔導組 李季樺分機1249

一、 符合減免資格者，務必依規定

先完成各類學雜費減免後，

再以餘額辦理就學貸款。

先減免後就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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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完成初選者，依出納組公告可列印繳費單時間下載繳費單，於規定期限內至台銀對保。

2. 未有初選選課資料者，依出納組公告可列印繳費單時間自行下載就貸繳費單，雜費及平安
保險費，於公告期限內至台銀對保。

3. 因個人選課需求須調高學分時數以辦理貸款者，於出納組公告可列印繳費單期限內，至出
納組網頁填妥異動學分時數貸款金額切結書，繳至出納組(行政大樓2樓)，並至學雜費專區
列印修正後學雜費繳費單，方可至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

4. 於開學後加退選期間加選之學分費，繳費期間為加退選結束後(第八週約於10月中)，出納組
將另行公告收費(該階段無法辦理就貸)。

5. 臺灣銀行(臨櫃或線上)對保後，繳交(1)長榮大學就學貸款申請表(申請人請簽名)(2)臺灣銀行
撥款通知書第二聯；2項資料寄回學校生輔組以憑此於系統登錄，完成註冊(郵寄掛號或親
自繳回) 。

二、延修生辦理就學貸款請依規定辦理-1



＜重要提醒＞

時數先預填高於實際選課時數，以免之後需補繳不足額

現金。若實際選課學分時數未達貸款金額，溢貸部分於期

末歸還臺灣銀行轉償本人之就貸。

如：本學期於初選時已選16學分，填寫學分時數異動申請表時建

議填17或18。如實際學分數大於16，開學後（已逾就貸申辦

時間無法再申辦就貸）需以現金補繳增加之學分費。反之，

減少學分數多貸的金額，會溢退臺銀。

二、延修生辦理就學貸款請依規定辦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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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請人）及保證人（父、母、配偶）家庭年所得分類

依教育部經財稅中心審定家庭全戶年所得

就學貸款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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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貸
類別 120萬以下

甲類
120~148萬
貸款學生有1名兄弟姊妹或子女(年滿18歲
需附在學證明)，計２人（含）以上。

乙類

丙類
148萬以上
貸款學生有1名兄弟姊妹或子女(年滿18
歲需附在學證明),計２人（含）。

家 庭
年所得 丁類

免息

免息自負利息

免息

148萬以上
貸款學生有2名兄弟姊妹或子女(年滿18
歲需附在學證明),計3人（含）以上。

證明兄弟姊妹或
子女關係：需繳
交包含父母兄弟
姊妹或子女3個月
內詳細記事戶籍
謄本



1. 請確實依規定時程完成對保，逾期或未符資格者請至出納組繳交現金完

成註冊。未完成註冊會公告退學。書籍費可於線上申請。

2. 完成對保後，會初審已繳回已簽名之臺銀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及本校就貸

申請表，並上傳資料至教育部進行家庭年所得查調，審查是否符合就貸

資格。未符資格者需繳交現金完成註冊。

3. 低收中低收入需貸生活費者，請檢具證明至臺銀對保，逾期無法辦理。

4. 新學號、家庭狀況變動、通訊地址變更、初次就讀本校者、或保證人問

題等異動，需至臺灣銀行臨櫃對保。若不遵守會造成貸款失敗，需以現

金完成註冊。

5. 符合就貸資格第二次以上辦理可線上對保。

臨櫃對保
線上對保

詳情請參閱生輔組_助學專區_辦理就學貸款申辦說明
或電洽06-2160168分機204臺灣銀行臺南分行。



Web page 就學貸款申辦說明

初次辧理就學貸款

非初次辧理就學貸款

線上申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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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申貸金額

書籍費

低收<=40000
中低<=20000

生活費

校外住宿費

依公告為主

3  0  0  0     

需檢附有效期間之

租屋契約(租屋地址.

承租人及出租人姓

名等重要相關資訊）需檢附政府核發

有效期間內之

低收中低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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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印

1. 就貸專用學雜費繳費單
長榮大學網站→在校學生→「學雜費專區」列印→(就貸專用)學雜費繳費單

（待出納組公告後，至學雜費專區自行下載就貸繳費單）

2. (需繳回學校)長榮大學就學貸款申請表
長榮大學網站→在校學生→學生系統(key入學號及密碼登入)→→學務處/就貸系統→申請作業

3.(需繳回第二聯申請學生簽名)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登入，填寫→確定資料無誤後→簡訊OTP認證→列印→第二聯學校存執，

申請學生(借款人)簽名→繳回學校

*如此操作有問題或無法進行，請聯絡06-2785123分機1241為您修正。

申請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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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臨櫃對保
請依規定備妥相關文件悉以臺灣銀行公告規定為準

1.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影本及印章。
2.學生之就貸註冊繳費單。
3.對保手續費新臺幣100元。
4.依下列規定檢附登載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

證明文件，倘為紙本文件請提供正本(以下簡稱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1)學生未成年者，應檢附學生及父母（或監護人）之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2)學生已成年且未結婚者，應檢附學生、父母及連帶保證人（如連帶保證人

非由父母擔任者）之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3)學生已結婚者，應檢附學生、配偶及連帶保證人（如連帶保證人非由配偶
擔任者）之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申請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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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就貸資格(無異動)
於本校第2次以上辦理

繳交臺銀撥款通知書第二聯(申請人請親簽)、長榮大學就學貸款申請表回學校收件

二、線上申貸

請上網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登入，填寫→確定資料無誤後→簡訊OTP認證
→列印→第二聯學校存執，申請人(借款人)簽名→繳回學校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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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對保後繳件

1.長榮大學就學貸款申請表

2.臺灣銀行撥款通知書 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重要-遲交未繳件就是未完成註冊 需至出納組繳交現金

就貸金額

必需相同

1. 郵寄

2. 現場繳回
方式

長榮大學 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就學貸款資料」
長榮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收

信封參考樣式

06-2785029並來電06-2785123分機1241
3. 傳真

確認



Q：就學貸款何時才能知道查調結果？

財政部財稅中心查調結果(預計開學後第7週)公布

Q&A



Q：書校生費用何時才能收到？

乙丙丁類第12週

學校配合臺灣銀行排除每位就學貸款同學(含保證人)
各類異常問題後，臺灣銀行才會撥款給學校，確認
款項後將配合本校匯款期程辧理書籍費、生活費及
校外住宿費匯款作業。

甲類第9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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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注意學號電郵信箱（學號mailst.cjcu.edu.tw）

重要事項宣導1.

學校發公文向台銀請款，完成註冊

需至出納組繳交全額現金，完成註冊

10月中旬查調公布會以電子郵件通知

乙級/丙級/丁級 有，繳交

無，繳交利息繳交同意書、3個月內詳細記事戶籍
謄本及兄弟姊妹(年滿18歲)在學證明



重要事項宣導2.
疑問請洽：

臺 灣 銀 行 各 分 行 及 就 貸 入 口 網
https://sloan.bot.com.tw/
或電洽06-2160168轉204臺灣銀行臺南分行

查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官網
或於上班時間來電06-2785123分機1241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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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逾期未還款者，由承貸銀行將資料送請財團法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列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並
開放金融機構查詢；將會影響與銀行貸款關係，向銀
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都可
能會受到拒絕。

重要事項宣導3.


